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鹏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签订战略协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协议属于双方合作意愿和基本原则的框架性、意向性、初步的约定，

战略合作协议书付诸实施和实施过程中均存在变动的可能性，协议的履行不存在

重大风险。 

 本协议履行对公司 2017年度的资产总额、净资产和净利润等不构成重大

影响。 

 

一、框架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一三研究所（以下简称为“七一三所”）隶属于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持股比例 100%），是专业从事机电成套设备研制和工程

应用的重点研究所，是国家重点保军单位。近年来，七一三所按照国防科技工业

“军民融合”的发展方针及要求，确保完成军品科研生产任务的同时，积极发挥

军工技术优势，结合地方经济发展，大力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化工作。目前民品

产业已形成以新能源、交通运输装备、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绿色智能装备、现

代服务业五大板块为支撑的产业发展格局，具备了一批具有产业化规模的产品。

七一三所以打造“军民融合、技术领先、产融一体的创新性企业集团”新的战略

目标为指引，以“支撑国家战略、引领行业发展”为使命，深化改革、强化创新，

全力推进研究所持续更大的发展，建成国际知名、国内一流的创新型高科技集团。 

2016年鹏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鹏起科技”）对

盈利能力较低的产业实施剥离，确立了军工为主，环保为辅的战略方向，并密切

关注军民融合的国家战略，积极拓展军工领域，开展军民协同创新，推动军民科

技要素融合。 

（一）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名称：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一三研究所； 

2、住所：郑州市二七区京广中路 126号； 

3、企业性质：全民所有制； 

4、法定代表人：庞国华； 

5、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00万元整； 

6、主营业务：机械,液压设备,自动化控制系统,化工,电子,高科技产品的技

术开发、技术转让、咨询服务、生产、销售，安全防范报警监控工程设计、施工、

维修，计算机系统集成，电力工程施工。（法律、法规规定应经审批，未获审批

前不得经营） 

7、七一三所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协议签署的时间、地点、方式 

公司与七一三所于2017年9月18日在河南省郑州市以书面方式签署战略合作

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 

（三）签订协议已履行的审议决策程序 

由于本协议为战略合作的框架性协议，不涉及任何具体的交易标的和标的金

额，无需提交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公司将在具体合作事项明确后，依据相关

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框架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一三研究所 

乙方：鹏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一）合作的背景与目标、主要内容、合作模式 

1、合作目标 

双方本着发展、共赢、平等、互利的原则，经友好协商，同意建立长期的战

略合作关系，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双方将充分把握军民融合国家战略的机遇，在

各自所从事的智能装备、制造中强强联合、优势互补，进而提高双方在市场的影

响力，在行业中的引导力，共创良好的经济效益。 

2、合作的主要领域及合作模式 

（1）市场合作 

公司与七一三所在新型材料、智能制造等方面进行广泛合作；双方加强开展

国内及国际空间合作，鹏起科技作为上市公司，具有引进高端技术、并购国内、

外优质企业和商务谈判机制灵活的独特优势；七一三所具有技术、人才、管理的

支撑和保障优势，双方达成信息、技术共享。 



（2）研发合作 

针对军事装备需求，双方在新型装备的设计、制造、总装等领域开展技术研

发和生产配套的合作。 

（3）商业合作 

针对军民融合发展的市场需求，以多种模式进行合作，打造装备研发、生产

基地，共同开拓新的市场领域。 

（4）合作模式与推进机制 

双方同意成立联合项目推进小组，以此协议内容为依据，进一步主动开展各

项工作，并将根据需要不定期召开联合项目推进小组会议，以确定合作的方针，

协调重大事项共同推进相关工作。 

（二）保密及知识产权 

双方均应对双方的合作内容、数据资料及形成的知识产权负有保密义务，不

得向第三方提供或泄露。 

（三）协议的期限、效力、适用及续签 

协议有效期为伍年，自双方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司公章或合同章之日生效。 

协议为双方进行战略合作的指导性文件和基础，对后续合作的具体内容，双

方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一步协商，经双方协商统一，可重新签订协议或合同，

明确双方在具体合作项目中的权利义务、要求、商务条件及必要的工作程序等。 

协议期满，经双方协商同意，可根据实际情况续签协议；或根据需要，双方

协商提前终止协议。在上述合作期限结束前的15个工作日内，双方可协商继续合

作及续签协议事宜。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协议的签署，有利于双方利用各自的行业优势，增强双方在新型装备的设

计、制造、总装等领域的竞争力；对公司开拓国内外空间合作及军民融合智能装

备等业务具有积极意义，有利于提升公司整体盈利能力。 

战略合作尚处于初始阶段，预计对公司本年度业绩不产生重大影响。 

 

四、重大风险提示 

本协议仅是双方形成全面战略合作关系的指导性文件，虽明确了合作的内容

和协议的效力，但项目实施的具体进度及成效尚存在不确定性，尚需合作双方进

一步沟通和落实。 

公司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跟踪



有关事项的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鹏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9月19日 

 

 报备文件 

《战略合作协议》 

 

 

 


